
  

本 局 致 力 提 供 以 客 為 本 的 優 質 服 務 ， 尤 其 著 重 為 市 民 提 供 資 訊 。

市 民 可 使 用 本 局 網 站 、 電 子 查 詢 服 務 和 自 動 電 話 詢 問 系 統 ， 即 時

獲 得 所 需 資 料 。 本 局 對 這 些 服 務 不 時 作 出 檢 討 ，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。

為 提 供 更 豐 富 及 詳 盡 的 稅 務 資 料 ， 並 配 合 日 趨 普 及 使 用 互 聯 網 ，

由 2 0 0 3 年 4 月 1 日 起 ， 本 局 添 置 4 台 電 腦 方 便 市 民 瀏 覽 稅 務 局

網 站 ， 以 取 代 沿 用 多 年 的 稅 務 局 資 訊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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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務 局 網 站  

www.ird.gov.hk 

本 局 不 斷 透 過 互 聯 網 提 供 更 廣 泛 的 稅 務 資 料 和 推 出 多 元 化 的 電

子 服 務 ， 讓 任 何 有 興 趣 認 知 更 多 稅 務 資 料 的 人 士 隨 時 隨 地 使 用 。

愈 來 愈 多 市 民 利 用 網 站  

•  查 詢 有 關 填 寫 報 稅 表 、 如 何 履 行 稅 務 責 任 以 及 如 何 解 決 常 遇

稅 務 問 題 的 資 料 ；   

•  下 載 本 局 電 腦 軟 件 和 稅 務 表 格 ； 以 及   

•  用 互 動 程 式 計 算 他 們 應 繳 的 薪 俸 稅 。   

網 站 的 新 設 項 目 包 括 專 為 稅 務 代 表 而 設 的 「 稅 務 代 表 專 欄 」 ， 以

及 特 為 僱 主 、 業 主 和 個 別 納 稅 人 士 而 設 立 的 「 網 上 稅 務 講 座 」 。

過 去 一 年 ， 本 局 更 新 網 站 設 計 ， 務 求 與 其 他 政 府 網 站 一 致 ， 以 方

便 市 民 閱 覽 。  

 

電 子 查 詢 服 務  

納 稅 人 除 了 可 以 利 用 數 碼 證 書 透 過 互 聯 網 查 詢 稅 務 事 宜 外 ， 還 可

以 登 記 成 為 「 電 話 稅 務 通 」 用 戶 ， 利 用 自 己 的 稅 務 編 號 和 通 行 密

碼 透 過 音 頻 電 話 ， 隨 時 隨 地 取 得 屬 於 自 己 的 稅 務 資 料 ， 包 括 查 詢

他 是 否 有 尚 未 遞 交 的 報 稅 表 、 稅 務 局 是 否 已 向 他 發 出 評 稅 通 知

書 ， 他 已 繳 或 未 繳 稅 款 的 詳 情 和 儲 稅 券 帳 戶 結 餘 ； 以 及 索 取 尚 未

遞 交 的 報 稅 表 及 評 稅 通 知 書 副 本 、 繳 稅 證 明 書 或 儲 稅 券 帳 戶 結 單

等 等 。  

市 民 亦 可 利 用 同 一 稅 務 編 號 和 通 行 密 碼 ， 替 代 數 碼 證 書 在 網 上 核

實 身 分 ， 使 用 「 公 共 服 務 電 子 化 」 計 劃 下 的 互 動 稅 務 查 詢 服 務 查

詢 自 己 的 稅 務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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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話 及 櫃 位 查 詢 服 務  

本 局 的 諮 詢 中 心 負 責 處 理 電 話 和 櫃 位 查 詢。中 心 職 員 可 透 過 電 腦 網

絡 查 閱 資 料 ， 目 的 是 即 時 為 市 民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。  

諮 詢 中 心 的 自 動 電 話 詢 問 系 統 設 有 1 2 0

條 電 話 線 ， 每 日 2 4 小 時 向 市 民 提 供 可

聆 聽 的 稅 務 資 料 ， 並 可 透 過 圖 文 傳 真 方

式 發 出 有 關 資 料 和 表 格 。 系 統 備 有 留 言

待 覆 服 務 。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， 來 電 可 接 駁

到 中 心 職 員 ， 由 他 們 答 覆 查 詢 。  

過 去 一 年 ， 諮 詢 中 心 接 聽 電 話 的 數 目 超

過 1 4 3 萬 次 （ 圖 3 5 ） 。 本 局 因 應 需 求

從 內 部 增 調 人 手 加 強 電 話 服 務 ， 職 員 在

辦 公 時 間 內 接 聽 電 話 的 數 目 超 過 7 1 萬

次 ， 較 上 一 年 度 增 加 3 . 3 % （ 圖 3 6 ） 。  

 

 

 

 

諮 詢 中 心 職 員 亦 為 親 臨 稅 務 大 樓 的

市 民 解 答 問 題 、 收 取 信 件 及 派 發 表

格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市 民 可 在 諮 詢 中 心 獲

得 所 需 資 料 ， 無 需 轉 介 到 其 他 部 門 的

同 事 。  

為 提 供 更 佳 的 櫃 位 查 詢 服 務 ， 諮 詢 中

心 設 置 電 子 輪 候 服 務 系 統 ， 讓 市 民 按

籌 號 的 次 序 獲 得 所 需 的 服 務 。  

此 外 ， 本 局 在 諮 詢 中 心 派 駐 一 隊 專 業 人 員 ， 負 責 處

理 較 繁 雜 個 案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快 捷 方 便 的 服 務 。 由 於

市 民 對 九 龍 及 荃 灣 分 局 提 供 的 服 務 需 求 下 降 ， 為 了

更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， 九 龍 及 荃 灣 分 局 已 於 2 0 0 3 年 8 月

1 日 關 閉 ， 市 民 親 臨 稅 務 大 樓 作 出 櫃 位 查 詢 的 數 目

相 應 增 加 ， 全 年 的 查 詢 次 數 較 上 一 年 度 上 升 1 1 %（ 圖

3 7 ） 。  

為 方 便 市 民 取 閱 稅 務 資 料 及 表 格 ， 本 局 在 稅 務 大 樓 地 下 及 一 樓 均

設 有 表 格 陳 列 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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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市 民 填 報 報 稅 表  

本 局 自 2 0 0 3 年 4 月 起 透 過 網 頁 為 稅 務 代 表 、 僱 主 、 業 主 和 個 別

納 稅 人 舉 辦 網 上 稅 務 講 座 ， 將 有 關 填 寫 報 稅 表 、 如 何 履 行 稅 務 責

任 、 以 及 如 何 解 決 常 遇 疑 難 的 資 料 上 網 ， 讓 有 興 趣 的 市 民 ， 可 二

十 四 小 時 在 家 中 、 辦 公 室 、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社 區 會 堂 和 公 共 圖 書 館

隨 時 隨 地 瀏 覽 。 市 民 更 可 在 網 上 設 有 的 「 問 答 專 欄 」 提 出 問 題 ，

本 局 會 定 期 解 答 查 詢 。  

此 外 ， 為 進 一 步 方 便 市 民 查 詢 報 稅 事 宜 ， 本 局 在 5 月 份 延 長 職 員

接 聽 電 話 查 詢 時 間 ， 星 期 一 至 五 延 長 至 晚 上 7 時 ， 星 期 六 則 至 下

午 5 時 。  

 

投 訴  

納 稅 人 如 對 本 局 服 務 有 任 何 不 滿 ， 或

問 題 循 一 般 途 徑 未 能 圓 滿 解 決 ， 可 向

本 局 的 投 訴 主 任 投 訴 。 投 訴 個 案 會 交

由 較 高 層 的 職 員 獨 立 跟 進 ， 確 保 處 理

方 法 公 平 公 正 。 本 局 在 過 去 一 年 共 接

獲 4 6 1 宗 投 訴 （ 圖 3 8 ） ， 較 上 一 年

度 減 少 2 % 。  

納 稅 人 如 對 本 局 的 行 政 手 法 有 任 何

不 滿 ， 可 向 申 訴 專 員 投 訴 。 過 去 一

年 ， 申 訴 專 員 要 求 本 局 就 1 4 宗 個 案

提 供 書 面 意 見 。 本 局 亦 已 就 這 些 個 案

檢 討 有 關 運 作 ， 並 作 出 改 善 措 施 。  

本 局 在 過 去 一 年 共 收 到 1 1 1 封 納 稅 人

致 本 局 的 嘉 許 信 ， 2 名 職 員 更 在 申 訴

專 員 嘉 許 獎 計 劃 中 獲 得 個 人 獎 項 。  

 

 



 

服 務 承 諾  

本 局 的 服 務 承 諾 詳 列 市 民 可 期 望 獲 得 的 服 務

標 準 。 推 行 服 務 承 諾 以 來 ， 以 客 為 本 的 服 務 文

化 已 植 根 於 本 局 。  

由 2 0 0 3 年 4 月 開 始 ， 本 局 改 善 了 2 項 服 務 的

水 平 ， 提 高 處 理 物 業 稅 報 稅 表 及 個 別 人 士 報 稅

表 的 效 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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